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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律师制度恢复至今，已近三十年，广东省的律师人数已达一万五
千余人，其发展令人瞩目。
广东律师在解决各类案件的过程中．为社会的经济建设与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
实务经验和理论知识。
　　《广东律师》杂志作为广东律师交流学习的一个平台，办刊时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切合律师
的实际需要。
为了进一步总结和升华广东律师的理论研究成果，广东省律师协会将发表在《广东律师》杂志上的文
章，进行精选提炼，结集成书。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力求立足于实际，体现知识性和专门性，反映广东律师在律师事务所管理、民
商事法律实务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让读者有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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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律师事务所管理实务关于律师&ldquo;两结合&rdquo;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论律师事务所管理的
制度化与规范化论律师事务所的职业化管理论律师事务所管理的文化理念论律师助理的职业定位论律
师事务所聘请专业顾问的必要性论律师事务所的档案管理第二章 民商经济法律实务论物权人承担的作
为义务论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的补偿安置法律制度我国矿业权流转法律制度初探验收法律问题浅议论抵
押合同不能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手续与王利明、杨立新等学者商榷论建设部商品房销售行政
规章 规定的内在矛盾及其实践影响论如何揭开公司的面纱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中的政府法律定位
新《企业破产法》别除权制度解读论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的最好认定者论我国信息披露事务管
理制度论招标活动究竟该由谁来监管论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意思自治原则第三
章 刑事法律实务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决定律师辩护的重点广东应该出台一般诈骗罪量刑的数额标准论
经济犯罪后返还财物情况下对犯罪行为进行追究的必要性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和民事欺诈论侵犯商业
秘密罪的未遂形态论社区矫正中未成年犯的矫正第四章 诉讼法律实务论我国目前刑事诉讼程序缺陷及
改进浅议审查起诉听证制度的构建也谈公诉转自诉案件诉讼费下调引发的思考新《律师法》为辩护律
师解决&ldquo;三难&rdquo;第五章 劳动纠纷法律实务《劳动合同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计算与支付若干实务问题研究遭遇法律的
盲区：假期工们流汗之后又流泪一起工伤获三重赔偿第六章 医疗纠纷法律实务律师在医疗纠纷突发事
件中的作用与思考高危患儿分娩骨折与医方拒绝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而引发的责任与教训论医疗纠
纷中的因果关系问题医疗事故法律适用若干问题探析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变革论低分子右旋糖酐过敏
的责任归属问题论产前诊断技术拓展运用的法律意义&hellip;&hellip;第七章 知识产权法律实务第八章 
广东律师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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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律师&ldquo;两结合&rdquo;管理体制的若干思考　　自1979年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
的律师管理模式一直是单一的行政管理。
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律师管理体制改革逐渐提上日程。
1993年，司法部在确立我国律师体制改革方针时，首次提出了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和律师协会自律
管理相结合的&ldquo;两结合&rdquo;管理体制的构想。
&ldquo;两结合&rdquo;的管理体制是历史的进步，是新形势下的一种创新，它完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律
师业的发展。
但十多年过去了，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改革那样顺利，取得那样突破性的
成果。
尽管一些大中城市的律师协会建设得到了加强，但从目前的律师管理现状来看，我们不能不承认，一
些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本来可以合作得很好的地方，也常常出现了种种的不和谐，以至于大家对
为什么要建立&ldquo;两结合&rdquo;管理体制产生了困惑。
现在就让我们对&ldquo;两结合&rdquo;管理体制的改革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发展　　我国律师管理体制是伴随着我国律师制度的成长而逐步发展的
，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单一的司法行政管理体制　　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ldquo;被告人
有权获得辩护&rdquo;后，新中国的律师制度才真正建立起来。
当时律师的执业机构为法律顾问处，法律顾问处的上级单位是律师协会，律师协会设在司法行政机构
内，负责对律师业务进行指导和监督，对律师进行日常管理。
1956年，司法部要求各地律师协会对律师工作进行管理，但当时并没有成立全国性的律师协会。
解放初期的律师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律师协会直接领导，而律师协会则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当时的律师协会虽然直接管理律师，但它却隶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实际上司法
行政机关对律师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享有直接的管理权，因此这种律师管理体制实质上只属于行政性质
的管理。
但是这种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它为社会主义律师制度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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